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36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秦皇島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作出。

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關於秦皇島港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度股東周年大會的法律意見書》、《秦皇島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

決議公告》、《秦皇島港股份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關於第五屆董事會第十三次會議議案的事

前認可意見》、《秦皇島港股份有限公司關於簽署<股權託管協議>暨關聯交易的公告》，僅供參

閱。

承董事會命

秦皇島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小強

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省秦皇島市

2023年 6月 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爲張小強、聶玉中及高峰；非執行董事爲李迎旭及肖湘；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爲陳瑞華、肖祖核、趙金廣及朱清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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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26 证券简称：秦港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4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在秦皇岛市

菲拉海景酒店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小强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与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股权托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张小强、聂玉中、高峰、肖湘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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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

权托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张小强、聂玉中、高峰、肖湘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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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我们审阅了拟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

于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与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权

托管协议>的议案》及《关于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北港口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股权托管协议>的议案》。

经审核，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请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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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26 证券简称：秦港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5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分别与曹妃甸港口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港股份”）及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

北港口集团”）签署《股权托管协议》，受托管理曹港股份持有的河北华电曹妃甸储

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曹妃甸”）40%股权、华能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能曹妃甸”）23%股权、唐山曹妃甸煤炭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妃甸煤炭”）

21%股权及河北港口集团持有的秦皇岛秦山化工港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秦山

化工”）（上述受托管理股权涉及的公司合称“目标公司”）43.0257%股权（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河北港口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曹港股份为河北港口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两

公司构成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项下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于《上市规则》项下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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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解决及避免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之间同业竞争问题，2023 年 6 月 28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与曹妃

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权托管协议>的议案》及《关于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与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托管协议>的议案》，同意本次交易。

河北港口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曹港股份为河北港口集团间接控股子公司，两

公司构成本公司于《上市规则》项下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于《上市规

则》项下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

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河北港口集团

河北港口集团成立于 2002 年 8 月 28 日，注册资本为 80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曹

子玉，住所为唐山市曹妃甸综合服务区（三加）金岛大厦 D座，主营业务为：港口和

航道建设投资、运营管理；货物装卸、仓储、拖轮及铁路运输等港口业务和物流服务；

航运和港口旅客运输服务；港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机械租赁、维

修；临港产业投资，海岸线及港区土地资源收储和开发利用；房屋租赁；为船舶提供

码头设施；港口经营；企业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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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河北港口集团资产总额为 1,453.60 亿元，负债总额为

736.89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716.71 亿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13.90 亿元，实

现净利润 25.65 亿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二）曹港股份

曹港股份成立于 2007 年 6 月 25 日，注册资本为 25.74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陈立

新，住所为唐山市曹妃甸工业区，主营业务为：许可项目：港口经营；建设工程施工；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公共铁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铁路运输辅助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曹港股份资产总额为 208.34 亿元，负债总额 164.20

亿元，所有者权益 44.14 亿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29 亿元，实现净利润-1.97

亿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曹港股份控股股东为曹妃甸港集团有限公司，曹妃甸港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河北港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曹港股份构成本公司于《上市规则》项下的

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介绍

（一）华电曹妃甸

华电曹妃甸成立于 2009 年 6 月 17 日，注册资本为 132,847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魏明玖，住所为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甸片区港口园区置业道 5号港口贸

易大厦 A8016，主营业务为：港口工程项目建设；煤炭批发、零售；在港区内提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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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装卸及仓储服务；自来水供应；电力销售；自有房屋及场地租赁；为船舶提供岸电、

物料、生活品，船舶污染物（油污水、残油、洗舱水、生活污水、垃圾）接收；货物

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进出口除外）。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华电曹妃甸资产总额为 50.66 亿元，负债总额为 38.21 亿元，

所有者权益为 12.45 亿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04 亿元，实现净利润 0.59 亿元

（上述数据经审计）。

华电曹妃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60%

2 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

（二）华能曹妃甸

华能曹妃甸成立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注册资本为 173,686.94 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刘百成，住所为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甸片区曹妃甸区置业道 5号港

口贸易大厦 B7013，主营业务为：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在港区内提供普通货物装卸

及仓储服务；货运港口；贸易代理；货运代理；汽车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

通用、专用设备租赁及修理；自有房屋及场地租赁；住宿服务、正餐服务；自来水供

应；电力销售；销售：煤炭（无储存），黑色金属矿产品，建材（不含石灰），五金产

品，消防器材，服装鞋帽；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及办公用品维修；供应链管理服

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为船舶提供岸电；为船舶提供生活品；国际国内船舶代理、铁路货物运输。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华能曹妃甸资产总额为 46.17 亿元，负债总额为 2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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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17.31 亿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34 亿元，实现净利润 0.87

亿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华能曹妃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51%

2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5%

3 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

4 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1%

（三）曹妃甸煤炭

曹妃甸煤炭成立于 2009 年 10 月 29 日，注册资本为 18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毛德

伟，住所为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曹妃甸片区曹妃甸工业区港口园区置业道 5

号港口贸易大厦 A8015，主营业务为：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

仓储服务；煤炭批发经营；配煤加工；港口工程开发项目的投资建设；港口机械及港

口设备设施租赁；自有房屋、场地租赁；物业管理。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曹妃甸煤炭资产总额为 48.27 亿元，负债总额为 36.75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11.52 亿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15 亿元，实现净利润 1.15

亿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曹妃甸煤炭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51%

2 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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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能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 7%

4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6%

5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

6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5%

7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4%

8 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1%

（四）秦山化工

秦山化工成立于 1998 年 11 月 24 日，注册资本为 6,474.85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肖宝义，住所为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营业务为：液体化工品和油品装卸业务；

散杂货物装卸及堆存业务；场地租赁业务。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秦山化工资产总额为 8,531.30 万元，负债总额为

7,640.97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890.34 万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07.00 万元，

实现净利润-715.84 万元（上述数据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签约方

协议一：

甲方（委托方）：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托方）：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标的：华电曹妃甸 40%股权、华能曹妃甸 23%股权、曹妃甸煤炭 21%股权

协议二：

甲方（委托方）：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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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受托方）：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标的：秦山化工 43.0257%股权

（二）主要托管事项

除股权处置权、《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表决权、收取分红的权利、

分配目标公司剩余资产及部分甲方明确保留权利外，甲方将其在目标公司所享有的其

他全部股东权利，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委托乙方管理和行使。

（三）托管费用

双方确认本协议是为解决及避免同业竞争问题，乙方不向甲方收取托管费用。

（四）托管期限

本协议托管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满三年，托管期间届满后，若双方均无书

面异议，则本协议托管期限自动顺延 3年，以此类推。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与目标公司共同推进港口装卸业务等资源的共享调配与优

化配置，避免恶性竞争，共同开拓市场、统筹协调开展业务，达到节约成本、提升效

益、更好服务港口生产的目的。

本次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是为有效解决公司和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同业

竞争问题，在托管期限内实行无偿委托，目标公司的经营收益和亏损仍由其股东享有

和承担。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

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3 年 6 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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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与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股权托管协议>的议案》及《关于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股权托管协议>的议案》。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张小强、聂玉中、高峰、肖

湘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上述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1）本次交易可有效解决公司和控股股

东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有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利，不存在

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2）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审议时，关联董

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非执行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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